
四川科技职业学院琴房开放管理办法

为充分发挥琴房的资源优势，促进实践教学改革，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利用

琴房资源进行实训学习，提高实践动手能力。特制定此琴房开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。

第一章 开放的意义

第一条 琴房面向学生开放是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。为学生提供练习条件，

不仅是对学生技能、动手能力的培养，而且对学生创新意识、创新精神和创新能

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。有条件的琴房都要对学生进行开放，提高琴房开放率和

开放内涵，最大限度地发挥琴房的资源效益。

第二条 为提高学生钢琴弹奏能力，应重视琴房向学生开放工作，把琴房开

放工作纳入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，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对学生开放。

第二章开放的形式

第三条 开放时间 利用课余时间对幼儿师范学院学生全周、全天开放，为

规范有序地进行，被授权的学生需先在琴房预约机进行琴房预约。没有被授权的

学生不能进行授权。

第四条 实训项目开放 针对钢琴及相关课程实训要求，学生利用课余时间

在预约机处自由预约，并及时完成课堂练习或自由曲目练习。

第三章琴房开放费用收取

第五条 该琴房在正常上课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六条 超过正常练习时间后，按 2元∕小时收取（用于钢琴维护）。

第四章琴房开放的内容

第七条 根据“因材施教、讲求实效”的原则实施开放，开放的内容有以下

几方面：

（一）课堂曲目练习

（二）学生自由曲目练习

第五章 开放的实施方案

第八条 琴房开放工作，在二级学院院长的统一领导下，教学单位直接负责

本单位的琴房开放工作，具体组织实施。

第九条 不属于在琴房内实施或练习的内容，且需要使用琴房者（部门），应



由使用者（部门）向幼儿师范学院提出申请，由部门领导审核。

第六章 开放的要求

第十条 学生在进入琴房前应认真阅读琴房使用的要求与注意事项。

第十一条 学生进入琴房，必须严格遵守琴房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损坏琴房内

任何设施设备，应按学院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二条 学生在练琴结束后，应按要求关琴、关窗、关灯、关门。

本办法由发展规划与实训装备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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